起草说明
一、背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工作目标。加强我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监督管理，确保各方主体依法诚信履约，有效遏制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维护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主要内容。规范淮北市依法必须进场交易的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监督管理活动，明确相关单位标后监管职责，依法查处标后履约违法违规违约行为。
